[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1]上林县白圩中学学生宿舍管理服务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10]一、购买服务方宿舍管理人员工作职责：
1.按规定的时间开关学生宿舍门，开、关学生宿舍用电、用水，督促学生按时作息、起床；按学校要求管理学生在宿舍的休息生活及在食堂就餐纪律。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8]2.学生在校期间，宿舍管理人员24小时不离开学校，并在学生生活区内巡视，认真做好学生的准军事化管理和服务工作，宿舍管理人员必须着装统一，不得擅自离开岗位。
3.在学生宿舍区内，做好防火、防盗、防汛等安全保卫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如有突发事件发生，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出处置，并及时上报学校负责人。
4.对学生宿舍卫生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监督，管理好学生的午休、晚睡纪律，如发现学生生病需要送医院治疗的，宿舍管理人员应第一时间拔打120急救电话，并及时报告班主任和学校领导。
5.每天认真检查学生宿舍卫生,加强内务整理。
6.在工作中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服从学校领导和指挥，完成学校临时分配的工作。
7.对问题学生要耐心教育，不能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二、服务人员配备与管理服务费支付：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5]1、服务人员配备：按购买方要求服务方派出4个男性、4个女性共8个学生宿舍管理员到购买方指定学校工作（男的必须是退伍军人，女生宿舍管理员可不作退伍军人要求）。
2、宿舍管理人员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8]（1）负责人： 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养和业务管理水平，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受过专门的业务培训。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19]（2）宿舍管理人员：必须全员持有健康证，初中文化程度以上，年龄45岁以下，身体健康，体貌端正，没有传染病及精神病等不能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疾病病史，且无不良记录和无犯罪记录。上岗前必须参加相关学生管理知识的培训；熟悉未成年学生的管理方式方法。
3、管理服务费支付：
（1） 购买方每月给服务方管理服务费：贰万捌仟捌佰捌拾元整（￥28880元），分别是：1月、3月、4月、5月、6月、7月、9月、10月、11月、12月，共10个月，含服务方应缴纳的税金、员工的保险。
（2） 在2月、8月期间，购买方每月向服务方支付管理服务费：壹万肆仟肆佰圆整（￥ 14400 元）（共2个月；含服务方应缴纳的税金、员工的保险）。
（3） 以上两项全年共计叁拾壹万陆仟捌佰元整（￥316800.00） (由于财政报账因素影响，购买方每年的2、3、4、5月份工资统一在6月份结算)。
（4） 购买方每月给服务方管理服务费，购买方在次月15日前以银行转账方式打到服务方单位的账户内。
三、合同期限
1.服务时间:本合同期限为贰年，从2025年12月1日至2027年11月30日止。
2.若双方因不可抗力或上级部门的政策要求，不能继续履行合同，应提前30日通知对方，结清账务，合同自行终止。
四、附则
1. 服务方必须按要求向购买方提供专业的服务人员，如果男宿舍管理员不是退伍军人，购买方有权单方面随时终止合同。
2.严格按照中标报备的服务人员名单所列岗位人员履约，不得随意更换服务人员，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因此给购买方造成的损失，服务方应按实赔付。服务方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服从学校领导，对履职不力的人员，购买方要求更换时，服务方应在3日内更换人员。
3.服务方由于管理不到位，工作效果不达到购买方要求，购买方有权终止合同，且不再付给服务方任何费用。造成重大事故，购买方依法追究服务方的责任。
4. 服务方伙食费自理，购买方须给服务方提供住宿、必需的办公用品等。
[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_GoBack]5.服务商禁止恶意低价中标（员工工资不能低于广西最低工资标准）。如存在上述情况，购买方有权取消成交结果并按电子卖场相关管理办法报财政部门处理。
6.预成交信息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由预成交服务商向采购买方提供相关证明、资质材料（含企业、工作人员等）原件进行核验，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由采购单位留存。因服务商未按要求提供以上人员证件的，视为无效竞标，服务商不具备成交资格，购买方有权取消成交结果并按电子卖场相关管理办法报财政部门处理。
